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黄陵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度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设备采

购)

二、采购内容

黄陵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度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设备采购

一批。划分为两个标包，预算金额 1210 万元，其中一标包 733.85 万元；二

标包 476.15 万元。

三、商务要求

（一）合同履行期限及地点：

1.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90日历天完成。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方式：付款进度双方协商确定，付款方式按照支付程序进行

银行转账。

三、包装、运输、安装、调试及培训要求：

1.包装：应采取防潮、防晒、防腐蚀、防震动及防止其它损坏的必要措

施。中标人应承担由于其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货物锈蚀、损坏和丢

失等任何损失造成的责任或费用。

2.运输：选择运输风险小、运费低、距离短的运输路线。运杂费一次包

死在总价内，包括生产厂到施工现场所需的装卸、运输（含保险费）、现场

保管费、二次倒运费、吊装费等费用。

3.安装、调试及培训：中标人负责所有设备的安装、调试、培训工作，

所有费用一次包死在总价内。每套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中标人必须安排技

术人员对使用单位的设备管理人员进行操作应用及维护保养方面的技能培训，

使其掌握基本技能。

（四）验收：

1.项目验收分初验和终验:



初验：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由使用单位根据合同对货物（设备）的名

称、品牌、规格、型号、产地、数量进行检查。

终验：所有货物(设备)安装、调试完毕，正常使用 10 个日历日后，由

采购人进行终验（最终验收），合格后签发《终验合格单》。

2.验收不合格的中标单位，必须在接到通知后 7 个日历日内确保货物通

过验收。 如接到通知后 7 个日历日内验收仍不合格，采购人可提出索赔或

取消其供货合同。采购代理机构将把中标资格授予评审排序下一名的中标单

位。

3.验收依据

（1）合同文本及合同补充文件（条款）；

（2）产品的合法来源渠道证明文件、响应功能证明材料；

（3）招标文件；

（4）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5）设备清单；

（6）生产厂家的企业资质、货物的执行标准。

（五）质量保证：

1.质保期为终验合格后不少于 12 个月（参数中有具体要求的，按参数

要求提供质保）。中标人承诺的质保时间超过招标文件要求的，按其承诺时

间质保。

2.中标人承诺的质保期起始时间为终验合格之日。

3.所有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范和相关政策。所有设备及辅材必

须是未使用过的新产品，质量优良、渠道正当，配置合理。

4.质保期出现的质量问题由中标人负责解决并承担所有费用。质保期后

如需更换零部件，中标人应以优惠价提供。

六、售后服务：

1、提供有关资料及售后服务承诺。

2、备件送达期限：在设备的使用寿命期内，卖方应保证国内不超过 7 天，

国外不超过 21 天。



3、终身零配件供应：投标人应保证设备停产后的备件供应保证 10 年，

并以优惠的价格提供该设备所需的维修零配件。

4、质保期后，卖方应向用户提供及时的、优质的、价格优惠的技术服务

和备品备件供应。

（七）合同实施：

1.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 7 个日历日内安排人员（项目组成人员简历表

所列） 与使用单位就送货、安装、调试、培训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若未能在交货期内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由此对采购人造成的延误和

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和赔偿。

（八）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产品或设备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采购人有权终

止合 同，并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同时按《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

行处罚。

四、技术服务要求：

1.质量标准：采购内容需满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

他标准、规范。

2.质量要求：合格，并达到招标人要求。

3.安全要求：合格，无事故，无任何生命财产安全损失，并达到招标人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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